
车载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技术维保项目采购文件

采购单位：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项目编号：FJHJJC[YB]2025003 

时    间：2025年8月27日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车载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技术维保项目

1.2 项目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飞南路138号

1.3 服务期限

根据合同要求开始服务之日起，服务期一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1.4 预算要求

本项目采购价格以8.33万元为上限。

1.5 采购内容

我站车载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以下简称车载ICP-MS，仪器型号：谱育科技SUPEC 7000M）主要用于应急监测重金属项目分析。因该设备维护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按照生态环境部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环保设施委托专业技术单位运营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运维单位应满足技术人员齐整、仪器设备熟悉、维护响应及时等条件。据此，我站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车载ICP-MS进行技术维保服务，确保仪器正常运行。

2 运维总体要求

2.1仪器维护参照《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中有关要求执行。

2.2应制定运维年度工作计划，包括运维内容、运维记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保证监测数据可追溯，并根据工作计划实施。乙方应承诺选派的技术人员按照投标书要求完成指定工作，并自觉接受甲方监督。若技术人员能力条件无法满足甲方工作需求，乙方应按甲方要求重新选派技术人员。

3 运维内容

合同期内，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对车载ICP-MS及其相关零部件进行质保与维护，并按照甲方要求参与相关监测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3.1质保

（1）仪器所有部件和配件在合同期内出现故障的，可免费更换，包括但不限于分子涡轮泵、机械泵、电源模块、主板、离子源、循环水机等。

（2）在诊断或修复故障时所需的消耗品（包括但不限于双锥、雾化器、雾化室、炬管、石墨垫圈、蠕动泵管等），每个运维年度甲方可申请免费更换一次。
3.2维护

（1）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上门对车载ICP-MS及其辅助设备进行巡检，每季度至少巡检一次。
（2）巡检时，乙方应对仪器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进行检查。

（3）乙方应依据仪器运行情况，分别对仪器相关消耗品（如泵管、接头、密封件等）和零部件（如锥体、雾化室、雾化器等）进行更换或清洁，每个运维年度应不少于2次。

（4）每次维护完成或清洁、更换仪器关键零部件后，需重新对仪器进行调谐校准，并记录校准情况，做好书面维护工作记录，重要工作文件存档留底。
3.3响应时限及其他运维事项

乙方应及时响应甲方的仪器设备运维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应急演练、应急监测、故障报修及仪器培训等。其中：
（1）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组织的应急演练等活动。

（2）乙方应在接到甲方故障报修通知后的2个工作日内，安排技术人员上门进行维护。

（3）突发应急监测任务时，乙方应在1小时内响应，安排不少于2名技术人员参与应急保障工作，技术人员应在6小时内到达现场。同时，乙方应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在甲方下达应急监测通知后的2个小时内，安排具有监测车辆相应法定驾驶资格的驾驶员到达指定地点，协助甲方开展工作，并承担人员相关费用。

（4）乙方应配合甲方工作需要，组织技术人员上门进行仪器培训，每半年至少安排一次。

（5）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4 资格条件

4.1 单位授权书
（1）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授权书；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授权书。

（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授权书。

4.2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申请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4.3 财务状况报告
申请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2）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3）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申请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4.4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2）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3）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申请人，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4.5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2）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3）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4.6 无违法记录声明

投标方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应声明无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申请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4.7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1）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
（2）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3）经查询，申请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4.8资格承诺函
	 资格审查要求概况
	 评审点具体描述

	资格承诺函
	①本采购包允许供应商采用资格承诺制。采用资格承诺制的供应商，应当根据投标(响应)格式文件要求提供资格承诺函，无需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一般资格条件证明材料；资格承诺函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视为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提交供应商的资格及资信文件，按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②采购项目有特殊资格要求的，供应商还应按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5 评标方式
5.1按照最低价中标的原则推荐为意向供应商。
5.2评标要求3家及以上具备资格的供应商参与并符合条件情况下，方可组织评审，否则按照流标处理。
5.3本次采购招标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采购人抽取专家组成评标小组进行评标。
6 付款方式

6.1付款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必须提供正规的发票（普票）。

6.2合同签订后30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100%。

7投标文件

7.1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人应按照资格要求中的相关内容，提供全部相关证明材料。

（2）提交项目正式报价文件。

（3）投标文件中所有相关证明材料均应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4）投标文件必须装订成册，附全部投标材料清单目录，加盖骑缝章，并密封送至采购人处，经审验如有不符或遗漏，视为投标文件作废。

7.2投标时间

请于2025年9月3日17:00（北京时间）之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送达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规划计划室（福州市鼓楼区福飞南路138号408室），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受。

7.3咨询方式

投标联系人：徐先生，电话0591-83571292。

技术联系人：庄先生，电话0591-83571189。

8 本次评审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保留最终解释权
6

